
 

    □创建    □变更 

客户名称  电话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邮编  

通讯地址  邮编  

 

经营范围 

 

 

 

 

 

 

证明文件种类  证明文件编号  证明文件到期日  

企业类型  客户子类型  企业性质  

行业分类及代码  企业经济成分  是否上市公司  

注册币种  注册金额  企业创建日期  从业人数  

地区代码  年销售额  商业活动旺季 □1-3月  □4-6月  □7-9月  □10-12月 

主要海外分 

支机构所在地 
 

主要营业国家 

或地区 
 

主要海外 

客户所在地 
 

客户关系 

建立渠道 
 

预期月交易 

规模币种 
 

预期月交易 

规模 
 

建立客户关系 

目的 
 

机构税收居民身

份声明 

居民身份 仅为中国税收居民（□是  □否） 机构类别 消极非金融机构（□是 □否） 

注：如存款人为非中国税收居民或是消极非金融机构，还需另外填写《机构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或《控制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 

单位相关人员信息 

□法定代表人 

□单位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国籍  

出生日期  性别  地址  

财务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国籍  

授权办理 

业务人员 

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受益所有人 请填列附表 

客户声明： 

我单位确认以上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且当以上信息发生变更时在 30个自然日内通知贵行，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 

单位承担。 

  

  

客户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分类说明： 

1、 企业类型： 

A：内资—国有企业 

B：内资—集体企业 

C：内资—股份合作企业 

D：内资—联营企业 

E：内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F：内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G：内资—股份有限公司 

H：内资—私营企业 

I：内资—其他企业 

J：港、澳、台商投资—合资经营企业 

K：港、澳、台商投资—合作经营企业 

L：港、澳、台商投资—独资经营企业 

M：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N：外商投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O：外商投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P：外商投资—外商独资企业 

Q：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R：其他类型客户 

2、客户子类型： 

A：企业法人 

B：非法人企业 

C：国家机关 

D：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E：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 

F：团级（含）以上军队、武警部队及分散执勤的支（分）

队 

G：社会团体 

H：具有社会团体法人资格的工会组织 

I：民办非企业组织 

J：外地常设机构 

K：外国驻华机构 

L：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 

M：无字号的个体工商户 

N：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 

O：单位设立的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 

P：其他组织 

Q：使领馆 

3、行业分类： 

A：农、林、牧、渔业 

B：采矿业 

C：制造业 

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E：建筑业 

F：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G：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 

H：批发和零售业 

I：住宿和餐饮业 

J：金融业 

K：房地产业 

L：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N：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 

O：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P：教育业 

Q：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R：文化、教育和娱乐业 

S：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T：其他行业 

4、证件种类： 

A：居民身份证 

B：护照 

C：户口簿 

D：军人身份证件 

E：武装警察身份证件 

F：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G：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 

H：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I：外交人员身份证 

J：外国人居留许可证 

K：边民出入境通知证 

L：其他有效旅行证件 

5、行业代码：填写方式请咨询我行工作人员。 

6、客户中英文名称：填写注册证明文件上的规范全称，在

本行办理跨境业务的客户必须填写规范英文名称，必填。 

7、注册地址/邮编：填写注册证明文件上的完整注册地址和

邮编，必填。 

8、通讯地址/邮编：填写实际办公或通讯地址和邮编，必填。 

9、经营范围：填写注册证明文件上的经营范围，没有经营

范围的填写“无”，必填。 

10、注册资本币种和金额：填写注册资本币种和金额，无注

册资本的填写“0”，选填。 

11、证明文件信息：填写相应的证明文件名称、编号及到期

日，无到期日的填写“无”，到期日为长期的填写“长期”，

必填。 

12、法定代表人：填写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信息，

信息须与身份证件信息一致，必填。 

13、财务负责人：填写企业财务负责人身份信息，信息须与

身份证件信息一致，必填。 

14、主要营业国家或地区：填写客户开展主要经营活动的所

在国家或地区，最多填写三个，选填。 

15、是否上市公司：填写“是”或“否”，包括国内及海外

上市，选填。 

16、从业人数：填写企业员工数量，选填。 

17、企业创建日期：填写客户成立时间，格式为年/月/日，

必填。 

18、年销售额：填写企业上一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币种及金额，

新成立的企业填写预计年主营业务收入金额，非企业类客户

填写“无”，选填。 

19、主要海外分支机构所在地：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客户，填

写主要分支机构所在国/地区，最多填写三个，选填。 

20、主要海外客户所在地：涉及跨境经营的客户，填写主要

海外客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最多填写三个，选填。 

21、商业活动旺季：按季度填写，可多选，非商业企业客户

可不填写。 

22、企业规模：参照工信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

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填报。 

23、授权办理业务人员：填写客户授权办理业务人员身份信

息，信息须与身份证件信息一致，有代办人的必填。

 



 

受益所有人（自然人股东-直接或间接控股 25%及以上） 

自然人股东-直接

或间接控股（一）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自然人股东-直接

或间接控股（二）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自然人股东-直接

或间接控股（三）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自然人股东-直接

或间接控股（四）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受益所有人（实际控制人——通过非持股形式控制） 

实际控制人（一）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实际控制人（二）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实际控制人（三）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实际控制人（四）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实际控制人（五）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性别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证件到期日  

持股比例  地址  

受益所有人 

（高管） 
□同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受益所有人信息填报说明： 

1.如果客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非自然人时，应结合客户法律形态和实际情况，采取合理措施了解其所有权或控制权，逐层判定受

益所有人，每个非自然人客户至少有一名受益所有人。 

2.如果客户有直接或间接控股 25%及以上的自然人股东（中高、高风险客户有直接或间接控股 10%及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只需填写本

表中“受益所有人（自然人股东-直接或间接控股）”相关信息，无需再填写受益所有人（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高管）等信息。 

3.如果客户没有直接或间接控股 25%及以上的自然人股东，则应填写“受益所有人（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 

4.如果客户也没有“受益所有人（实际控制人）”信息，则将客户高管作为受益所有人，并在”受益所有人（高管）“栏位勾选“同法定

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受益所有人判断标准 

1、公司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直接或间接拥有 25%以上股权或者表决权的自然人。对于中高、高风险公司客户，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 10%以上股权或者表决

权的自然人。 

需要计算间接拥有股权或者表决权的，按照股权和表决权孰高原则，将公司股权层级及各层级实际占有的股权或表决权比例相乘求和

计算。 

（2）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决定董事会多数成员的任免；决定公司重大经

营、管理决策的制定或执行；决定公司的财务预算、人事任免、投融资、担保、兼并重组；长期实际支配公司重大资产或巨额资金等。 

（3）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成员。 

“董事会”，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和董事。存在法人担任董事情形的，应识别至该法人委托代为行使董事职务的自然人。 

“高级管理层”，通常指通过职位对公司的日常或正常业务实施控制的人，如正副总经理/首席执行官、财务负责人/首席财务官、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或其他执行相似职能的人员。法定代表人可能为董事长，也可能为高级管理层。 

“依次判定”是指，应首先使用排序在前的条款规定标准识别受益所有人；若未识别出排序在前的条款规定标准的自然人，应当使用

排序在后的条款规定标准进行判断。 

2、合伙企业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直接或间接拥有 25%以上合伙权益的自然人。对于中高、高风险合伙企业客户，是指直接或间接拥有 10%以上合伙权益的自然

人。 

（2）通过人事、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合伙企业进行控制的自然人。 

（3）合伙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或者执行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   

3、信托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信托的受益所有人是指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2）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均为非自然人的，应逐层追溯到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最终享有信托权益的自然人。 

（3）设立信托或信托存续期间，受益人为符合特定条件的多个自然人的，可以在受益人确定后，再将受益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4、基金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直接或间接拥有 25%以上权益份额的自然人。对于中高、高风险基金产品客户，是指拥有 10%以上权益份额的自然人。 

（2）基金经理或直接操作管理基金产品的自然人。 

基金尚未完成募集，暂时无法确定权益份额的，可以暂时将基金经理或直接操作管理基金产品的自然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基金完成

募集后，各机构应及时按照上述规定判定受益所有人。 

理财产品、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员工持股计划的受益所有人判断参照以

上标准。 

5、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的受益所有人为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2）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含国际性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含涉外基金会）、外国商会、境外非政府组织、境

外社会组织。 

6、中国境内的工会组织的受益所有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 

（1）中华全国总工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总工会以及中国政府机关设立的基层工会委员会，无需确定受益所有人。 

（2）企业、非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等设立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受益所有人按设立机构确定。 

7、其他 

对在以上列举情形之外的其他类型法人机构、组织，其受益所有人的判断可以参照公司受益所有人判定标准执行；无法参照执行的，

可以将其主要负责人、主要管理人或主要发起人判定为受益所有人。 


